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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惩“碰瓷”有了尚方宝剑

主持人:

?种 “碰瓷” 现象在生活中时有发生， 人们一方面对其深

恶痛绝， 另一方面却又无可奈何， 因为法律层面缺乏明确的界

定和指引， 司法机关对这类 “小恶” 追究违法乃至犯罪的法律

责任往往较为谨慎。

近日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 公安部联合印发了

《关于依法办理 “碰瓷” 违法犯罪案件的指导意见》， 进一步明

确了惩治 “碰瓷” 违法犯罪行为的法律适用， 公检法部门间的

分工配合， 以及定罪量刑等问题。 有利于公检法机关衔接配

合， 准确适用法律， 规范案件办理， 确保快速处理案件， 依法

严惩犯罪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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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碰瓷” 现象时有发

生，性质恶劣、手法隐蔽多样，既
严重危害公民人身、财产安全，也

扰乱社会秩序。

浙江法院已对多起“碰瓷”违

法犯罪行为进行严厉打击。

王某经常混迹酒吧， 认识不
少酒吧里的人。有一天晚上，他看

见有人喝完酒从酒吧里出来，开
着汽车扬长而去。 顿时打起歪主

意———“碰瓷”从酒吧喝酒出来酒

后驾车的人。

于是， 王某找来了朋友黄某

某商量一起合作。 由王某负责寻
找“碰瓷”目标，专挑认识的人“杀

熟”。 一旦目标人物酒后开车，便

给黄某某通气。 而黄某某则负责
开车尾随， 借机故意制造交通事

故。 两人分工明确，互相配合，趁
机敲车主竹杠。

很快， 王某与黄某某锁定了

第一个目标———在酒吧工作的李

某。 2019 年 12 月 9 日凌晨，王
某得知李某在酒吧喝酒后要开车

回家， 遂通知黄某某驾车到酒吧
外等候。见李某开车出来，黄某某

赶紧发动车子尾随。 一路追踪到

小区附近时，他找准时机，立刻弯
道超车，然后急刹，制造出车辆碰

撞追尾的假象。

车主李某自知酒后驾车，有

点心虚，于是找来王某出面协商。

王某装作不认识黄某某的样子，

与他一唱一和，演起了双簧。

李某出于害怕，不敢声张，只
好“认栽”协商分两次赔偿黄某某

共计 2 万元。 收到赔偿款后，黄

某某当日通过微信转账分给 “合
伙人”王某 1 万元。

尝到甜头后， 两人又故技重
施，以同样的手法，向同在酒吧上

班的孙某索赔 2 万元。 黄某某从

中分得 11000 元，并于当日通过

微信转账分给王某 9000 元。

事后， 这两名被害人无意间

说起相同的经历， 发觉事情太蹊
跷。经过比对发现，制造交通事故

的车辆是同一辆， 给对方转账的

也是同一个人， 他们这才恍然大
悟，原来自己被“碰瓷”了，于是报

警。

台州市路桥区法院审理后认

为， 被告人王某、 黄某某目无法

纪，结伙敲诈勒索，数额较大，其
行为均已构成敲诈勒索罪。 被告

人王某在前罪有期徒刑刑罚执行
完毕后五年内再故意犯应当判处

有期徒刑以上刑罚之罪，系累犯，

依法予以从重处罚。 最终判处被
告人王某有期徒刑一年三个月，

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元； 被告人
黄某某有期徒刑十一个月， 并处

罚金人民币七千元。

专挑酒驾司机“碰瓷” 因敲诈勒索罪获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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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晓科： “碰瓷” 现象在生活

中时有发生， 导致 “碰瓷” 已经成

了一个约定俗成的用语， 人们大都

了解何为 “碰瓷”。

但是一旦要对其追究法律责

任， 那么在法律层面就必须给出界

定。

《指导意见》 首先对 “碰瓷”

进行了定义： 指行为人通过故意制

造或者编造其被害假象 ， 采取诈

骗、 敲诈勒索等方式非法索取财物

的行为。

司法机关首次对 “碰瓷” 行为

作出了准确界定， 为司法实践提供

了指引。

其次， 《指导意见》 也揭露了

“碰瓷” 犯罪的主要手段方法。

实践中， 通过 “碰瓷” 实施犯

罪的方式多样、 手法繁多。 《指导

意见》 在总结以往办案的基础上，

通过列举 “碰瓷” 犯罪的惯用手法，

向社会揭露了 “碰瓷” 犯罪的本质，

提醒广大群众避免上当受骗， 同时震

慑违法犯罪分子。

对普通人来说， 可以对照 《指导

意见》 去举报和揭露涉嫌违法犯罪的

“碰瓷” 行为。

对违法犯罪分子来说 ， 有必要

“对号入座”， 看看哪些手段已经明确

界定为 “碰瓷”、 可能面临怎样的刑

责。

因此， 《指导意见》 也强调要加

大法治宣传力度， 结合案件审判， 通

过庭审直播、 集中发布 “碰瓷” 典型

案例等多种方式， 有效开展法治宣传

工作， 充分发挥司法案例的警示、 宣

示功能， 震慑违法犯罪分子； 增强人

民群众辨识 “碰瓷 ” 违法犯罪的能

力， 在遇到 “碰瓷” 时， 善于运用法

律武器， 维护自身权益。

界定何为“碰瓷”

《指导意见》首先对“碰瓷”进行了定义：指行为人通过故意制造或者

编造其被害假象，采取诈骗、敲诈勒索等方式非法索取财物的行为。

细化所涉罪名

李晓茂： “碰瓷 ” 现象虽然

司空见惯， 但可能涉及的罪名却

有很多。

这次 《指导意见 》 通过详细

列举 “碰瓷” 犯罪的主要手段方

法 、 造成的不同后果 ， 明确了

“碰瓷 ” 可能触犯诈骗 、 保险诈

骗、 虚假诉讼、 敲诈勒索、 抢劫、

盗窃、 抢夺、 交通肇事等不同罪

名。

此外， 《指导意见 》 在对以

往办案实践总结的基础上 ， 既规

定了通过 “碰瓷” 实施诈骗 、 敲

诈勒索等常见犯罪行为的定性处

理， 又明确了实施 “碰瓷 ” 所衍

生犯罪行为的定性处理 。 包括在

实施 “碰瓷” 行为时 ， 实施的抢

劫、 抢夺、 盗窃、 故意毁坏财物、

非法拘禁、 非法搜查等行为的定

性处罚。

同时 ， 还对 “碰瓷 ” 行为侵

犯他人人身安全等情形明确了法

律定性。

如实施 “碰瓷 ” 故意或过失

造成他人伤亡的， 应分别视情以

故意杀人罪、 故意伤害罪 、 过失

致人死亡罪、 过失致人重伤罪定

罪处罚。

在强调严惩 “碰瓷 ” 行为的

同时， 《指导意见》 也明确 ， 要

根据不同 “碰瓷 ” 行为的特点 ，

综合考虑行为人的主观恶性 、 行

为手段、 危害后果以及行为人在

案件中所起的作用等 ， 体现区别

对待， 落实宽严相济。

对于 “碰瓷 ” 犯罪集团中的

首要分子、 骨干分子 ， 多次 “碰

瓷” 特别是屡教不改者 ， 以及后

果特别严重 、 影响特别恶劣的 ，

要作为打击重点依法严惩。

具有自首 、 立功 、 坦白 、 认

罪认罚等情节的， 依法从宽处理。

要注意区分 “碰瓷” 犯罪与普通

民事纠纷、 行政违法案件的界限，

准确适用法律， 严格公正司法。

《指导意见》通过详细列举“碰瓷”犯罪的主要手段方法、造成的不同后果，明确了“碰瓷”可能触犯诈骗、

保险诈骗、虚假诉讼、敲诈勒索、抢劫、盗窃、抢夺、交通肇事等不同罪名。潘轶 ： 以往对于一般的 “碰

瓷 ” 行为 ， 往往首先视为民事纠

纷， 由当事人双方自行处理。

即便被 “碰瓷” 的一方报警求

助， 由于缺乏相关证据， 到场人员

也主要以调解纠纷为主。

而 《指导意见》 除了法律层面

的定性之外， 还在实际办案层面要

求公检法机关严格履职， 依法及时

开展对此类案件的现场处置、 侦查

取证， 起诉、 审判工作， 理顺了案

件办理流程。

另外， 《指导意见》 还要求公

检法机关加强协作配合， 共同解决

案件定性 、 管辖 、 证据标准等问

题 ， 确保案件证据确凿 、 定性准

确、 量刑适当， 依法严惩违法犯罪

分子。

《指导意见》 规定： 公安机关接

到报案、 控告、 举报后应当立即赶到

现场， 及时制止违法犯罪， 妥善保护

案发现场， 控制行为人。

对于符合立案条件的及时开展立

案侦查， 全面收集证据， 调取案发现

场监控视频， 收集在场证人证言， 核

查涉案人员、 车辆信息等， 并及时串

并案进行侦查。

人民检察院对于公安机关提请批

准逮捕、 移送审查起诉的 “碰瓷” 案

件， 符合逮捕、 起诉条件的， 应当依

法尽快予以批捕、 起诉。

对于 “碰瓷” 案件， 人民法院应

当依法及时审判， 构成犯罪的， 严格

依法追究犯罪分子刑事责任。

明确办案要求

《指导意见》要求公检法机关严格履职，依法及时开展对此类案件的

现场处置、侦查取证，起诉、审判工作，理顺了案件办理流程。


